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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单位等信息一概没有

陈师傅是某品牌家电售后维修人员。日前，他

将车停在荣和怡景园小区外东侧的商铺门前，吃了

顿快餐，接了个电话，出来就被收费  元。钱虽然不

多，但是按照惯例，到餐馆消费，老板通常有办法免

收停车费。可是，餐馆服务员说，即使老板在店里，

也没法免单，因为老板自己的车也得旁边全季酒店

同意，才可以免费进出。

  月  日，小区居民刘先生告诉记者：“有一

次，一个朋友来看我，我让他把车停在大门右侧的

停车场。那个停车场是我们小区里的。但是朋友停

错了。晚上我送朋友离开时发现，有些车直接开走

了，不要付款，而我的朋友却要扫码付钱。我不能让

朋友付停车费。但是出门匆忙，忘了带手机出来，最

后是朋友自己扫码付款才得以离开。你说多尴

尬！”

第二天，刘先生找小区物业询问，能不能通过

物业收费系统把钱退给他的朋友，让他来交？不料

物业说东边停车场不归他们管，要找全季酒店。而

全季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他，酒店的客人不收费，

其他人停车都要收费。

刘先生说，以前他还从来没有关心过小区大门

东侧的停车场。那次之后，他就留心了。“一般停车

场都会有价格公示，每小时收多少钱，多长时间内

免费，还有收费单位、监管单位、监督电话、价格核

准等信息，但是这个停车场一概没有，仅在出口处

贴了个收款二维码。”

记者看到，该小区东侧的商业门面，除了全季

酒店外，还有两家餐馆、一家杂货店、一家美发店、

一家房产中介。在走访中，一家餐馆的营业员告诉

记者，在他们店里吃饭，顾客不能享受免费停车待

遇。另一家餐馆的营业员则表示，平常他们尽量不

开车过来，连送菜的都开电瓶车。“据我所知，别说

送菜的或者客人，连我们老板的车都要收费才能出

去。”

其余商铺的营业员均表示，他们的顾客不能免

费停车。只有酒店的车和住店人的车可以免费。

在酒店的门边，记者看到一张告示，上面写道：

尊敬的客人：本停车场属于本酒店专用，若外来车

辆私自驶入占用停车位，本广场管理员将收取  元

 小时的管理费，收费行为与酒店无关。

| 停车场收费去向不明

《上海市停车场（库）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一

共列举了  款“服务规范”，要求经营者应当遵守。

其中前三款为：按照规范设置停车场（库）经营服

务标志；按照规范设置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

停放车辆规则，公布监督电话；执行停车收费规定，

在停车场（库）入口处及收费处醒目位置公示收费

标准。

  月  日下午，记者在该酒店门前停车   分

钟，离开时扫码支付了   元。记者在闸机口没有看

到停车场经营服务标志，也没有停车收费价格公示

牌，仅有一张收款二维码。

记者扫码付款后，付款记录显示这里为互联互

通停车场，停车位置为“上海市普陀区武威东路停

车场”，收款方为一码通行（深圳）网络有限公司，

收单机构为乐刷支付。

那么，这些停车费最终去了哪里？谁才是这个

停车场的实际管理方？记者扫码后，手机黑屏下方

有一个    ××××    的联系电话，拨打后提

示为空号。

上述《办法》第十五条第八款要求工作人员规

范着装、佩戴服务牌证。但是记者多次前往该停车

场，都没有找到所谓的现场“管理员”。

全季酒店大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也不知

道这个停车场归谁管，反正不是他们的，钱也不是

酒店在收，他们仅仅是免费使用这个停车场。

荣和怡景园居民刘先生告诉记者，此前小区还

有其他居民投诉过该停车场，“相关部门回复时

说，这个停车场经营方没有办理工商登记，营业执

照上的经营范围里也没有停车场服务。按照相关部

门回复的话，这个停车场就是无证照非法经营的。

他们还理直气壮收费，而且也没有相关部门来执法

纠正，好像是被默许了，挺神奇的。”

酒店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收钱不是

主要目的。你看我们门口停车位其实很紧张的，到

傍晚的时候，根本停不下。收点钱其实是为了阻止

外面的车辆进来占用我们的停车位。”

| 已被认定违规，整改却没下文

荣和怡景园居民刘先生的说法，与相关部门回

应该小区居民关切的书面记录可以相互印证。

  月   日，普陀区城运中心曾回复居民关切

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六十八条，未经设立登记从事一般

经营活动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拒不改正的，处  万元以上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关闭停业，并处   万元以上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经设立登记从事一般经营活动的，应由属地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处理，即使不予处罚，也应

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并不代表企业仅在营业执照

上登记单一经营范围，即可合法从事所有非许可类

的一般经营活动。

根据《上海市停车场（库）管理办法》第十四

条，公共停车场（库）经营者应当先依法办理工商、

税务登记手续，并在工商登记后   日内，持有关材

料向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上海市道路运输管

理条例》规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备案手续。

该企业如在依法办理了相关工商登记，营业执

照内取得停车场服务经营范围后，未办理公共停车

场备案进行停车收费，则属于未履行备案义务，将

由交通主管部门进行处理。现该企业从事停车场经

营未依法办理相关工商登记，营业执照无停车场服

务相关经营范围，不满足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

前置条件。

按照普陀区交通委上述说法，该停车场应该先

完成工商税务登记，并在营业执照的相关经营范围

内取得停车场服务许可。这是交通主管部门办理停

车场经营备案的前提。而这家停车场连这些前置条

件都不具备。

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同一工单的回复

中表示：经现场查看，此处武威东路    号全季酒

店门前广场停车由上海威顿实业有限公司进行收

费和管理。该企业从事停车场经营未依法办理相关

工商登记，营业执照无停车场服务相关经营范围，

已告知酒店管理方，如需从事停车场经营收费，须

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在手续齐全后方可正常开展

经营活动。经查，被投诉人有营业执照，已督促其增

加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我局不予立案。

记者通过相关平台查询，上海威顿实业有限公

司位于普陀区武威东路    号。截至发稿时，该企

业的工商信息“经营范围”一栏里，依然没有增加

停车场（库）服务许可。

| 相关部门“踢皮球”，市民直呼添堵

既然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督促上海威

顿实业有限公司增加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何该公

司置若罔闻，拒不整改，却还在继续收费？日前记者

在该区市场监管部门采访时，该部门又把“球”踢

回了普陀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

该局同样援引《上海市停车场（库）管理办

法》说事，表示第三条第二款有“区交通行政主管

部门按照规定职责，负责其管辖范围内停车场

（库）的监督管理”的规定。认为该条款明确区交

通行政主管部门才是该非法停车场的监督管理方。

该局还对他们“不予立案”做了进一步解释：

按照《国务院关于“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

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企业超经营范围开展非

许可类经营活动的，市场监管部门不予处罚。前文

提到普陀区城运中心引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市

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八条中涉

及的处罚，与上述国务院《通知》不一致，该局采用

后者作为执法依据。

该局还表示，根据《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    年  月   日 第三次修订）第十七条

第一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特定领域

外，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不得作为企业登记的前置条

件，有关主管部门不得以企业登记的经营范围为

由，限制其办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或者其他政务服

务事项。企业超经营范围开展非许可类经营活动

的，市场监管部门不予处罚”。

该局强调：“鉴于停车场经营属于一般经营事

项（非许可事项），应遵守上述法规规定。”

荣和怡景园居民刘先生说，作为一个普通市

民，他没有办法弄懂那么多错综复杂的规章制度。

“我就问一句：小区大门外东边那个未经许可就经

营了这么多年的停车场，到底合不合法？该不该取

缔？这些年收的钱到哪里去了？回答这个问题很难

吗？相关部门推来推去，这是给我们老百姓添堵。如

果我租了一间门面房，我跟这家公司一样，把门口

拦起来，未经许可就收停车费，我能不能像这个停

车场一样，得到这么多政策法规的眷顾？”

文/晨报记者 叶松丽 图/晨报记者 张佳琪

桃浦镇武威东路 821

弄荣和怡景园东侧， 是小

区外围的一排沿街店铺。

多年来， 店铺门前的空地

被一家公司圈起来， 对进

出车辆收费。 由于收费单

位和收费细则不明确，让

被收费的车主感到很困

惑。为此，《老叶较真》多次

接到车主的投诉。

普陀区相关部门曾回

应表示， 该停车场没有经

营许可， 被要求补全相关

手续再收费。 但是截至发

稿， 收费企业并未补办手

续， 但是收费行为一直没

有间断。 普陀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援引多条法规表

示， 他们不能对该超范围

经营行为进行处罚， 让旁

边小区居民直呼添堵。


